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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皇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氏集团”、“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

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对皇氏集团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回购注销完成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 

2015年7月2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蕾蕾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2号）核准，公司向徐蕾蕾等七名交易对方

合计发行股份24,941,910股以购买盛世骄阳100%股权，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9,236,18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发行价格为26.34元/股，成交金额为656,969,909.40元，新增股

份上市日为2015年8月12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24日披露的《皇氏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

稿）》、2015年8月10日披露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2015年9月，公司

2015年半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徐蕾蕾承诺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

11,085,649股变更为31,039,817股。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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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徐蕾蕾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徐蕾蕾承诺盛世骄阳2015年至2017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500万元、

9,000万元、10,800万元。同时，盛世骄阳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运营

收入比例指标（指运营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不低于45%、55%、65%。

如盛世骄阳在业绩补偿期间实现扣非净利润或运营收入比例指标未达到承诺的，

徐蕾蕾将向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办法详见《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第五节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二、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八）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2015年度至2017年度标的资产原股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业绩承诺数 7,500.00 9,000.00 10,800.00 

实际完成数 7,699.59 9,155.78 3,065.44 

差额 199.59 155.78 -7,734.56 

完成率 102.66% 101.73% 28.38% 

运营收入比例承诺数 45.00% 55.00% 65.00% 

运营收入比例实现数 45.79% 38.22% 31.13% 

注：实际完成数为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运营收

入比例指除版权发行收入之外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13 日出具的

《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6]48050005 号），徐蕾蕾关于盛世骄阳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及

运营收入比例承诺已经完成，可解禁公司股份的 25%，该部分限售股份

7,759,954 股已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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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关

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年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

华核字[2017]48180011号），徐蕾蕾关于盛世骄阳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达

成；承诺运营收入比例指标不低于55.00%，实际完成为38.22%，运营收入比例

承诺未达成。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补偿责任人徐蕾蕾已于2017年12月30日

向公司支付2016年度业绩承诺现金补偿款3,294.98万元。2016年度承诺业绩实现

后可解禁公司股份的30%，该部分限售股份9,311,945股已于2017年8月28日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3、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关

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年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

喜专审字[2018]第0555号），标的资产原股东承诺2017年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10,800.00万元，实际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65.44万元，完成率28.38%；

承诺运营收入比例指标不低于65.00%，实际完成为31.13%；均未达到承诺的业

绩指标。 

（四）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针对盛世骄阳未能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事宜，公司采取如下业绩补偿措

施： 

1、净利润补偿方式：优先以徐蕾蕾认购的皇氏集团股份进行补偿，所持股

份不足时采用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1）股份补偿 

公司拟以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徐蕾蕾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22,405,30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2.67%。 

（2）股份不足时现金补偿 

若发生股份不足时的现金补偿，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徐蕾蕾应按公

司限定的时间将该笔款项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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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收入比例指标补偿 

由于未能完成运营收入比例业绩承诺指标，补偿责任人徐蕾蕾应对公司做

出现金补偿6,753.16万元。 

运营收入比例指标的现金补偿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徐蕾蕾应在2018

年12月31日前将该笔款项支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 

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2018年4月26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及致歉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及《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2017年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五）业绩承诺补偿诉讼事项 

考虑到徐蕾蕾业绩补偿存在的违约风险，为保护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已于2018年3月16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就徐蕾蕾未完成业绩承诺事项提出诉讼。本次诉讼事项历经一审、

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9日

作出重二审的终审判决，公司胜诉。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徐蕾蕾、孔晓共同向原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运营收入比例

指标补偿款67,531,600元； 

2、徐蕾蕾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以1元价格向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付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22,405,300股，并协助办理股票的过户转移登记手续。 

3、被告徐蕾蕾、孔晓承担原告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出的一审阶段律师

费50万元、重审阶段律师费60万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63,803.1元。 

2025年3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桂01执

恢8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根据裁定结果，徐蕾蕾持有的公司20,640,630股股

份已执行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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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诉讼及执行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诉讼进展公告。 

徐蕾蕾关于运营收入比例指标的6,753.16万元现金补偿已分别由公司于2018

年4月24日、2018年7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8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徐蕾蕾应在2018年12月31日前将该笔款项支付至公

司指定的账户。 

二、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审批程序及完成情况 

（一）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定向回购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补偿方案实施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1元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方徐蕾蕾应补偿公司的股份22,405,300股，并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应补偿的股份予以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9日、 2021年 12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关于定向回购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

偿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2021年12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在债权申报期内，公司未收

到债权人的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二）本次股份回购注销的实施结果 



6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了前述20,640,630股股份回购过户手续，后续公司将及时办理股份注销、

注册资本工商变更以及《公司章程》备案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因徐蕾蕾持有的剩余应补偿股份1,764,670股存在

质押尚无法解除，公司尚未完成1,764,670股股份的回购，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

司总股本的0.2031%。 

三、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69,049,335 股变更为

848,408,705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注销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量

（+/-）（股） 

本次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股份 209,987,699 24.16% -11,967,918 198,019,781 23.34% 

无限售条件股份 659,061,636 75.84% -8,672,712 650,388,924 76.66% 

总股本 869,049,335 100% -20,640,630 848,408,705 100% 

注：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四、其他事项的说明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将随总股本减少而被动增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嘉棣先生的持股比例由24.78%被动增加至25.38%，本

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已履行的相

关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

销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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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闫明庆              张  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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